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戶外高溫作業防護標準作業規定條文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全球氣候暖化日益嚴重，高溫發生頻率日益增加，為保護本府各機關學校戶外高溫作業員工，爰依行政院一０二年十月一日院授人培字第一０二００五０四六０號函訂定本規定。
    本府各機關學校對前項員工採取之防護措施，應依本作業規定辦理。如有其他相關規定，從其規定。
	一、明訂本規定訂定宗旨及依據。
二、經查勞動基準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各自有保護高溫作業勞工相關規定，且二者適用範圍並非完全相同。爰本作業規定係為本府各機關學校對戶外高溫作業員工採取相關防護措施之基本規定，作為補充該等規定之不足，至於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或二者皆適用之員工，應優先適用該等規定。

	二、防護措施及標準作業流程

(一)勤前教育：

1.各機關對從事戶外高溫作業之員工應辦理勤前教育及預防熱危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上開教育及訓練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1)實施個人自主健康管理：

如員工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精神病、肝疾病、消化性潰瘍、內分泌失調、無汗症及腎疾病等症狀者，或服用影響體溫調節或造成出汗或脫水的藥物（如：抗癲癎、抗憂鬱…等），或肥胖、高年齡、曾經患熱疾病，因其身體循環與調節機能較差，個人應隨時注意身體健康狀況。

(2)補充水分：
甲.高溫環境中工作易造成員工大量流失水分與電解質，以少量多次飲用的方式，適時補充加入少許鹽的冷開水，以減緩人體水分流失。

乙.除生理疾病被醫師限制鹽分攝取者外，員工如自覺有痙攣現象（抽筋之感覺），應飲用加少許鹽的冷開水。

丙.飲用水應符合飲用水質衛生標準。

(3)選擇適當穿著

甲.衣服材質選擇以透氣、吸汗為佳，如：棉質、易排汗材質等。

乙.衣服顏色選擇以淺色為佳，以減少輻射熱量吸收。

丙.在不影響作業安全狀況下，於紫外線指數很高時得穿著長袖衣服，以減少紫外線照射皮膚。

2.除前款各目外，各機關得視業務情況自行增加教育及訓練內容。
(二)巡視管理

1.如作業許可時宜採團隊作業（至少二人一組），如發生熱疾病(包括熱中暑、熱衰竭及熱暈厥等)可以請求救援，彼此互相照應。
2.隨時監測環境溫度變化，如戶外工作環境氣溫達攝氏三十六度時，應進行以下防護措施：

(1)適時運用遮陽設備、風扇、細水霧或其他技術以降低工作環境氣溫。

(2)隨時注意員工體溫或任何不舒服之反應，並安排適當休息時間。
(三)緊急處置： 

員工如發生熱疾病，可參考下列方式處理：
1.首先將患者移到陰涼的地方。

2.如患者臉色蒼白，應將腳墊高十五至三十公分；如患者有嘔吐或反胃現象，應將患者側躺。

3.鬆脫患者身上衣物，熱痙攣患者不可強力按摩或拉扯痙攣的肌肉，以免反而造成傷害。

4.用水擦拭身體及搧風，必要時可使用攝氏十五度的冷水潑灑在脫去衣服的患者身上，並以電扇強力吹風，或將冰袋置放於頸部、腋下和鼠蹊部。

5.提供加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釋之電解質飲料。

6.儘快送醫處理（打電話叫一一九請求救護或自行送醫）。
	參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訂定之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並考量本府各機關學校實務作業情形，訂定左列防護措施及標準作業流程，重點如下：

(一)勤前教育：明訂各機關對從事戶外高溫作業之員工應辦理勤前教育及預防熱危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俾使渠等瞭解個人自主健康管理、正確補充水分與選擇適當穿著等熱危害防護措施。

(二)巡視管理：建議戶外高溫作業員工宜採團隊作業，如戶外工作環境氣溫達攝氏36度時，應採行相關防護措施。

(三)緊急處置：提供員工發生熱疾病時之參考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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